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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李華明議員是在出席的事務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

的委員，因此由他主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，並由他

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。梁君彥議員

提名方剛議員，這項提名獲黃定光議員附議。方剛議員

接受提名。  
 
2.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李華明議員宣布方剛議員當選

為 2008-2009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副主席一職的人選。林健鋒議員

提名黃定光議員，這項提名獲李華明議員附議。黃定光

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黃定光議

員當選為 2008-2009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 2008-2009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4. 委員察悉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擬議會議日期，並商定

在 2008-2009年度會期內，事務委員會的例會將於每月
第三個星期二下午2時30分舉行，但2009年1月除外，因為
有關日期太接近農曆新年公眾假期。委員商定， 1月的會
議將改為在1月13日下午4時30分舉行。各次會議的預告及
議程，將於臨近會議時發給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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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2008年 10月 21日的施政報告簡報  
 
5.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8年 10月 21日
(星期二 )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30分在立法會會議廳舉行會
議，以便聽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08-
2009年度施政報告的相關政策措施作出簡報。  
 
2008年 10月 27日的特別會議  
 
6. 梁君彥議員表示，香港的中小型企業 (下稱 "中小企
業 ")因 "環球金融海嘯 "而面對嚴峻的經營環境。他察
悉，中小企業難以取得貸款機構的信貸及貸款。雖然政

府已向銀行界提供支援，但並沒有制訂任何具體措施，

以期在金融風暴中為中小企業紓困。梁議員建議盡快舉

行緊急會議，以便聽取政府當局就其為中小企業 (尤其
是在珠江三角州地區經營的港資企業 )制訂的支援措施
作出簡報。  
 
7. 林健鋒議員認同梁議員的意見，並表示中小企業已

向政府求助，促請政府把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下的信

貸保證額上限提高，並延長有關貸款的保證期，藉此為

中小企業提供更具彈性的融資條款。劉慧卿議員贊同梁

議員及林議員的意見，認為當局亟需為中小企業提供適

時的援助，以解決它們因環球金融風暴而在經營及財政

上面對的困難。  
 

 
 
 
 
 
 
秘書處  

8. 在 主 席 建 議 下 ， 委 員 商 定 於 2008 年 10 月 27 日
(星期一 )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舉行特別會議，以便討
論此事。應事務委員會要求，秘書處會邀請香港金融管

理局、香港銀行公會及中小企業商會的代表提交意見

書，並出席會議以陳述其意見。為利便事務委員會進行

討論，委員要求秘書處擬備一份文件，綜述不同的海外

經濟體系為應付環球金融風暴而採取的政府措施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相關的團體已獲邀提交意見書及出席
2008年 10月 27日的特別會議。秘書處已於 2008年
10月 17日隨立法會CB(1)67/08-09號文件告知委員有
關的會議安排。 ) 

 
2008年 11月 18日的事務委員會例會  
 
9. 委員商定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8年 11月 18日舉行的
下次例會上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以下項目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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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
排》：進一步開放及深化與廣東省的經貿合

作；及  
 
(b) 數碼港數碼娛樂培育暨培訓計劃進展。  

 
10. 秘書回應劉慧卿議員的詢問時表示，事務委員會已
在上屆任期內就第 9(b)段所載項目進行討論。  
 
2008-2009年度會期的工作計劃  
 
11. 林健鋒議員提到在會議席上提交的 "建議研究的事
項一覽表 "，並建議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應盡快就第 1
項  ⎯⎯  "促進外來投資 "及第 3項  ⎯⎯  "研究及發展中心
的進度報告 "進行討論。  
 
12. 主席備悉林議員的建議，並表示他會與商務及經濟
發展局局長舉行會議，以討論 2008-2009年度會期事務
委員會的工 作計劃。如委員擬就將於 2008年 12月 至
2009年 7月期間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提出任何擬議討
論項目，主席邀請他們於 2008年 10月 27日或該日前以書
面通知秘書。  
 
13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時結束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10月 24日  


